
� � � �一、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里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４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晶 田翔宇

电话

０２３－８５５３２４０８ ０２３－８５５３２４０８

传真

０２３－８５５３２４０８ ０２３－８５５３２４０８

电子信箱

ｃｑｗａｎｌｉ２０１０＠１２６．ｃｏｍ ｃｑｗａｎｌｉ２０１０＠１２６．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８３７

，

３３１

，

０５７．４９ ８３７

，

５７２

，

９５９．９０ －０．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７０６

，

６０１

，

２０４．９４ ７０４

，

３７７

，

１３９．００ ０．３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６０８

，

３２１．５３ ５

，

６５８

，

３４７．３７ ２６４．２１

营业收入

７４

，

８６３

，

７１３．４４ ７１

，

３００

，

４１９．３８ ５．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２２４

，

０６５．９３ －１

，

８１１

，

０２０．９５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２

，

１７８

，

５８４．９１ －１９６

，

１７８．２３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３２ －３．６７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２０４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

，

１０３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７．１９ ４１

，

４００

，

８９８ １９

，

０７３

，

５００

质押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８５ １６

，

５１６

，

０２３ ０

无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新

安

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４．６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

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４．２５ ６

，

４７４

，

９６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

合

其他

３．４８ ５

，

３０１

，

０７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国联证券

－

浦发银行

－

国

联汇金

１６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３．３５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无

欧海鹰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０ ５

，

０２８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

合

其他

３．２８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邹瀚枢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８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２８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与前

１０

名股东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前述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863,713.44

元

,

去年同期为

71,300,419.38

元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4,065.93

元

,

去年同期为

-1,811,020.95

元。

(

一

)

主营业务分析

1

、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７４

，

８６３

，

７１３．４４ ７１

，

３００

，

４１９．３８ ５．００

营业成本

６３

，

０１６

，

９８１．８５ ６１

，

０３４

，

０８１．１２ ３．２５

销售费用

３

，

５９６

，

１２４．１４ １

，

９４１

，

７３８．６２ ８５．２０

管理费用

８

，

５０１

，

７４８．２２ ４

，

３９２

，

８４３．２０ ９３．５４

财务费用

－３

，

２０９

，

９０７．６４ ３

，

７０２

，

０５５．１４ －１８６．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６０８

，

３２１．５３ ５

，

６５８

，

３４７．３７ ２６４．２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２

，

０７９

，

４４２．３２ －１７

，

９０４

，

１７６．３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１８４

，

５４３．７８ １４

，

３２７

，

５２６．３５ －１０８．２７

研发支出

７７５

，

４９９．７７ １８３

，

７２２．２５ ３２２．１０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系运费及工资薪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系工资薪酬、折旧及缴纳的土地房产税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系银行贷款减少及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系部分定期存款到期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系上年同期增加贷款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

:

募投项目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

二

)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制造业

７

，

２７０．４２ ６

，

２７３．９７ １３．７１ ３．２４ ３．０７

增加

０．１４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铅酸蓄电池

７

，

２７０．４２ ６

，

２７３．９７ １３．７１ ３．２４ ３．０７

增加

０．１４

个百

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重庆地区

１

，

９０３．７０ －０．５８

华中地区

３

，

０１９．６５ －２．４１

其他地区

２

，

３４７．０７ １５．４３

(

三

)

核心竞争力分析

1

、环保设施后发优势。公司新厂区选址合理

,

环保设施处于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

,

污染处理设施完备

,

公司成为此次铅蓄电

池行业环保整治的受益者。

2

、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是中国蓄电池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

在多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

万里牌蓄电池以良好的品质和服务

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

,

公司被誉为中国蓄能专家。公司多次被配套企业东风、长安、庆铃、川汽、一汽柳特等知名汽车公司评为

"

AA

级供方

"

、

"

最佳供应商

",

与各大汽车厂商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零售市场方面

,

公司的销售网络已覆盖国内的

20

个省市

,

初步形成以西南和华中为主并辐射全国的全国性销售网络。 良好的客户资源和完善的销售网络

,

是公司发展强有力的保障。

3

、区位优势。 重庆市作为年轻的直辖市

,

汽车摩托车产业是重庆的

6

大发展产业之一。 区域内建有长安、力帆等大型汽车

制造企业

,

嘉陵、力帆、隆鑫、宗申等摩托车制造企业。 区域内良好的产业布局

,

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客户基础。

(

四

)

投资状况分析

1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投资类型

资金来

源

签约方 投资份额

投资

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

益

投资盈

亏

是否涉

诉

保本型理财

产品

募 集 资

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市分

行

２５００

万元

９０

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产品

４．４％

否

保本型理财

产品

募 集 资

金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

９０

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产品

４．７％

否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额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

10,000

万元

,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项。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

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２０１３

非公开发

行

６６

，

７８５．８８ １６

，

５９０．３２ ３３

，

１８７．８７ ３４

，

０１０．８３

募投项目后续建设

合计

／ ６６

，

７８５．８８ １６

，

５９０．３２ ３３

，

１８７．８７ ３４

，

０１０．８３ ／

公司

2014

年

1-6

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6,590.32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4,790.32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7,300

万元

,

投资理财

4,500

万

,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

含定期存款利息

)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5.41

万元

;

累计已使

用募集资金

33,187.87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

11,387.87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7,300

万元

,

投资

理财

4,500

万元

,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

含定期存款利息

)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12.82

万元。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

34,010.83

万元

(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

含定期存款利息

)

扣除银行手续

费等的净额

)

。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承诺项 目

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本

报告期投入

金额

募 集 资 金

累 计 实 际

投入金额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进度

项目进度

预

计

收

益

产生

收益

情况

是否

符合

预计

收益

未达

到计

划进

度和

收益

说明

变更原

因及募

集资金

变更程

序说明

年 产

３００

万只汽车

起动 型免

维护蓄电

池项目

否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５７．１９ ８

，

２８０．０６

是

本项目的厂房

建设及配套辅

助车间已竣工，

主要设备采购

合同已签订，引

进的国外优良

设备部分已安

装、调试。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前

完成配套设备

的安装、 调试，

投入试生产。

暂未

产生

收益

年产

１

，

５００

万只电 动

车电池项

目

否

２１

，

７８５．８８ １

，

９３３．１３ ３

，

０７０．０５

是

本项目已组建

一条动力电池

组装、加酸充电

及后处理线，并

利用起动电池

极板生产的富

余设备能力，完

成了小批量试

生产，开发出了

汽车动力电池、

电动自行车电

池等系列产品。

通过试验、小批

量生产，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暂未

产生

收益

年 产

２００

万只汽车

用铅 酸弱

混合动力

电池项目

否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７．７６

否

本项目已经完

成了前期的市

场调研、可行性

研究等准备工

作，厂房已经建

设完成。

暂未

产生

收益

合计

／ ６６

，

７８５．８８ ４

，

７９０．３２ １１

，

３８７．８７ ／ ／ ／ ／ ／ ／

3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与穆帮华共同出资设立重庆万里华丰电池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

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

其中公司出资

900

万元

,

占

90%

的股权

;

穆帮华出资

100

万元

,

占

10%

的股权。 该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取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津区分局核准下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该公司于

2014

年第一季度纳入了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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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7

月

30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7

月

30

日上午

9:30-11:30;13:00-15:00

(

二

)

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三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

:

董事长刘悉承先生

(

六

)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七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

,

代表股份

63,172,42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0%

。 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

,

代表股份

57,916,92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4%

。

(

八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

,

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1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

。

2

、关于向重庆华丰蓄电池

(

集团

)

有限公司出售产品及购买材料配件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

。

3

、关于修订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本议案逐项表决如下

:

(1)

激励计划的目的及制定原则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2)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3)

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4)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和分配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5)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锁定期、解锁期和相关限售规定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7)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解锁条件和解锁安排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8)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9)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及对业绩的影响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10)

本激励计划的授予程序和解锁程序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11)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12)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13)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11,5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244,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

。

4

、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

。

5

、关于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

。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同意

62,916,9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000,00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4%;

反对

5,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249,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小洋、刘苹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该意见书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7月 30日

股票代码:600847� � �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0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表决通过。

二、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以上文件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7月 30日

股票代码:600847� � �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1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及募投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

,

现对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报

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

〕

976

号文核准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投资者竞价方

式

,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6,357.84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1.01

元

,

共计募集资金

699,998,184.00

元

,

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30,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669,998,184.00

元

,

已由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及结算登记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

的新增外部费用

2,139,358.75

元后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667,858,825.2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3

〕

8-21

号

)

。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

2014

年

1-6

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6,590.32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

4,790.32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7,300

万元

,

投资理财

4,500

万

,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

含定期存款利息

)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5.41

万元

;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3,187.87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

11,387.87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7,300

万元

,

投资理财

4,500

万元

,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

含定期存款利息

)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12.82

万元。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

34,010.83

万元

(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

含定期存款利息

)

扣除银行手续

费等的净额

)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 根据《管理办法》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并连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 重庆巴南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

7

个定期存款账户

,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渡口支行

５０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０５０２１３５９６ １

，

３５５

，

８３３．７９

募集资金专户

５０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０４９３０４９６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户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１２１１３０００００２３７８６０ １６７

，

８２３．３７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２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２２４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户

１２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２３９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户

１２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８１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户

１２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２４３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户

重庆巴南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５０１０１５５２０００００３６３ ３

，

５８４

，

６７６．１０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５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００４７８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户

１５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００４６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户

合 计

３４０

，

１０８

，

３３３．２６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

四

)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3

年

10

月

24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

3,773.96

万

元。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通过《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万里股份关于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与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

五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

年

10

月

24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自

2013

年

10

月

24

日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

产经营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通过《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万里股份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与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

六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3

年

10

月

24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

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500

万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

通过《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万里股份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

公告》。

2014

年

6

月

19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

议案》

,

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

10,000

万元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通过《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万里股份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与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2014

年

4

月

9

日

,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500

万元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乾元”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

理财产品期限为

90

天

,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70%

。

2014

年

4

月

10

日

,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购买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渝财富“天

添金”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

理财产品期限

90

天

,

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4.40%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

,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7月 30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

年

6

月

编制单位

: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

，

７８５．８８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

，

７９０．３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

，

３８７．８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

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注

１

］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

末

承诺投

入

金额

（

１

）［注

２

］

本半年度

投入金额［注

３

］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与

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注

２

］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

（

４

）

＝

（

２

）

／

（

１

）［注

２

］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注

２

］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

３００

万

只汽车

起动型

免维护

蓄电池

项目

否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

，

８５７．１９ ８

，

２８０．０６ －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前

暂

未

产

生

效

益

－

否

年产

１

，

５００

万

只电动

车电池

项目

否

２１

，

７８５．８８ ２１

，

７８５．８８ － １

，

９３３．１３ ３

，

０７０．０５ －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前

暂

未

产

生

效

益

－

否

年产

２００

万

只汽车

用铅酸

弱混合

动力电

池项目

否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 ０ ３７．７６ － －

［注

５

］

暂

未

产

生

效

益

－

否

合 计

－ ６６

，

７８５．８８ ６６

，

７８５．８８ － ４

，

７９０．３２ １１

，

３８７．８７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注

２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注

３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注

４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六）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注

1: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实际发行情况

,

将原募集资金计划的承诺投资总额

68,500.00

万元

,

修改为实际募集资金

66,785.88

万元。

注

2:

公司未对募集资金的各期末的投入金额等作出规定

,

因此无法计算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处于建设期

,

未产生项目收益。

注

3:

根据公司

2013

年

10

月

24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公司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在

2013

年

10

月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3,773.96

万元。 本年度投入金额包括上述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注

4:

根据公司

2013

年

10

月

24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公司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

本公司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7,300.00

万元。

注

5:

年产

200

万只汽车用铅酸弱混合动力电池项目已经完成了前期的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等准备工作

,

厂房已经建设

完成。因汽车用铅酸弱混合动力电池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

混合动力汽车产品及销量还较小

,

该类产品的销售将取决于未来

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程度

,

公司本着审慎性原则

,

适度放缓该项目的投资节奏

,

以期规避投资风险。

股票代码:600847� � �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2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在公司召开

,

会议材料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

,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龙勇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表决通过。

监事会对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审核意见如下

:

1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

2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

含的信息已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3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4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7月 30日

2014年7月3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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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847� � �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半年度

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4-66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谅解备忘录及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开市时起复牌。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乐山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津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SunPower Corporation

，于近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

"

备忘录

"

），拟

一起合作，在中国四川省设立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在四川省开

发、拥有和

/

或出售主要使用高效率（效率不低于

24%

）低倍聚光光伏技术产品建造的发电厂（以下简称

"

四川

高效光伏中心项目

"

）。 合资公司拟在四川省开发建设装机容量为

3GW

的高效光伏中心项目，并且其长期目

标是开发建设超过约

10GW

的装机容量，以支持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

一、备忘录主要内容

公司与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SunPower

Corporation

，五方签署的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1

、合作各方同意在中国四川省设立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合资公司，在四川省开发、拥有和

/

或出售主

要使用高效率（效率不低于

24%

）低倍聚光光伏技术产品建造的发电厂。

2

、合资公司的拟注册资本为

26.85

亿元人民币，合作各方按照其相应的股权比例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其

中：

（

1

）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7.2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6.8%

；

（

2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7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6.1%

；

（

3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5.8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1.6%

；

（

4

）天津津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5.6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0.9%

；

（

5

）

SunPower Corporation

拟出资人民币

1.25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6%

。

3

、各方计划前期在四川省开发建设装机容量为

3GW

的高效光伏中心项目。 合资公司将开发、拥有并出

售四川高效光伏中心项目，并以每一项目为基础设立项目公司。

4

、在签署备忘录后，各方将遵守

12

个月的排他期约定。 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排他期内为了类似于或合理

预期将取代本备忘录所拟交易的任何潜在交易而同任何其他方进行任何讨论或谈判或达成任何协议或安

排。

二、项目合作方基本情况

1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彬

注册地：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

注册资本：

800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融资及资产经营管理；投资重点是：交通、能源、水务、旅游、农业、优势资源开发、环保和省

政府授权的其他领域。

2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政权

注册地：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

46

号

注册资本：

32648.0131

万

主营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三级）；地方电力开发、经营，本公司电力调度，房地产开发；销售输

变电设备、电工器材、交流电动机、载波通信系统设备；公司管辖范围内发供电电能计量装置的检定、校准；电

力工程勘察设计；限分公司经营住宿、中餐、卡拉

OK

歌舞、工艺美术品销售、干洗、糖、烟、酒零售。

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600644

3

、天津津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庆云

注册地：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

49

号

注册资本：

288

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

得经营。

4

、

SunPower Corporation

SunPower

是设计、制造和销售目前可实现的高转换效率、高品质、高可靠性能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和系统

的公司。 总部在美国加州圣何塞市，在北美、欧洲、澳洲、非洲和亚洲均设有分公司。

注册地

: 77 Rio Robles, San Jose, California 95134, USA

主营业务

:

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高效、高可靠性太阳能电池片、组件和系统。

该公司在

Nasdaq

上市；股票代码：

SPWR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合资公司的成立将是公司光伏电站在

"

高效率、低成本、大规模、可复制

"

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实践，在国

内开展吉瓦高效光伏电站规模化复制的重要一步。

2

、随着公司川西地区高效光伏电站项目的推进，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新能源光伏电站领域的竞争力，逐

步实现公司

"

全国化产业布局、全球化商业布局

"

的发展战略。

3

、股东各方以现金方式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并共同在四川省开发、拥有和

/

或出售高效率（效率不低于

24%

）低倍聚光光伏中心项目，有利于项目的运作实施。

4

、四川高效光伏中心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

2014

年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

、合作五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框架性的协议，具体投资主体、投资金额等情况以合资公司工商注册登

记为准。

2

、拟成立合资公司的相关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结果公司将通过

指定信息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予以公告。

3

、该备忘录的相关事项，尚须取得工商局、发改委等有权部门的审批核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对该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477� � �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2014-048

债券代码：112209� � � �债券简称：14雏鹰债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4 雏鹰债”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参与回售即以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14

雏鹰债

"

。 公司以投资者回

售债券面值加上回售债券在

2014

年

6

月

26

日（含当日）至回售资金划至投资者账户日（含当日）期间按照

票面利率及实际天数折算的利息作为支付对价。 每张债券（面值

100

元）对应的回售计息期的利息为

0.988

元，计算公式如下：

100

元

X 8.80% X 41

天

/365

天

= 0.988

元。 假设投资者回售本次债券数量为

N

张，则

该投资者应收到的利息为（

100

元

X N X 8.80% X 41

天

/ 365

天）元。

2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3

、可行使回售权的对象：持有本次债券数量低于

5,000

张即认购金额低于

50

万元人民币的债券持有

人。

4

、回售申报期：

2014

年

7

月

25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5

、回售资金到帐日：

2014

年

8

月

5

日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

7

月

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债券持有人回售相关事项的议案》，并经

2014

年

7

月

23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公司关于

"14

雏鹰债

"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14

雏鹰债

3

、债券代码：

112209

4

、发行总额：

8

亿元

5

、票面金额：

100

元

/

张

6

、债券期限：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

、债券批准机关及文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

】

1671

号文核准

8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8.8%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9

、计息期间：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

10

、起息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

11

、付息日：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6

月

26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2

、债券评级：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

2014

年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次债券评级为

AA-

级

13

、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可行使回售权的对象

持有本次债券数量低于

5,000

张即认购金额低于

50

万元人民币的债券持有人。

三、

"14

雏鹰债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1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2

、回售申报期：

2014

年

7

月

25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3

、回售价格：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 以

10

张

(

即面值

1,000

元

)

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

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4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在回售登记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对于不符合回售条

件的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不予确认。

5

、

"14

雏鹰债

"

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不进行申报的，即视为该债券持有人不回售，同意继续持

有

"14

雏鹰债

"

。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4

年

8

月

5

日。

2

、回售计息期：起息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含当日）至

2014

年

8

月

5

日（含当日），即回售部分债券享

有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回售资金到账日期间按照票面利率及实际天数折算的利息。 每张债券 （面值

100

元）对应的回售计息期的利息为

0.988

元，计算公式如下：

100

元

X 8.80% X 41

天

/365

天

= 0.988

元。 假

设投资者回售本次债券数量为

N

张，则该投资者应收到的利息为（

100

元

X N X 8.80% X 41

天

/ 365

天）

元。

3

、付款方式：公司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14

雏鹰债

"

回售

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

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

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

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

税发

[2009]3

号

)

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次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联系方式

1

、发行人

名称：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易得、贡妍妍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大道

电话：

0371-6258 3588 /6258 3825

传真：

0371-6258 3825

2

、主承销商和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狄正林、沈大鹏

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东吴证券大厦

电话：

0512-6293 8517

传真：

0512-6293 8500

以上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